
社會企業高峰會探討社企發展未來路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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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事務局今日（十二月二十日）舉辦「社會企業高峰會」，探討社企在香

港的未來發展路向。除了約六百多名來自商界、學界、非政府組織及本地社會企

業營運者等不同界別人士外，行政長官曾蔭權亦有出席。 

 

  高峰會邀請到英國 Young Foundation 副總監 Mr Simon Tucker、美國 Ashoka

機構總監 Mr Chris Cusano 及香港總商會主席蔣麗莉博士，分別就社會企業的使命

及抱負、社會企業家的成功要訣及商界如何為推動社會企業發展作出貢獻，作主

題演講。 

 

  行政長官曾蔭權致開幕辭時說：「政府推動社企的政策是持久的，今日的高

峰會只是第一步，我們不期望可以今天解決所有社企的問題，但我希望從今天開

始，藉着官、商、民三方合作，我們可以切切實實開展更多成功的社企，幹出成

績，吸引更多社會的關注，帶來更多的商界投放。」 

 

  出席高峰會的不同界別人士，包括商界、學界、非政府組織及本地社會企業

營運者等不同界別人士，在分組討論環節，就社會企業在人力資源、市場推廣及

商業模式、財政及業務支援方面，提出很多寶貴意見。三位小組主持：陳智思議

員、張仁良教授及魏華星，在高峰會上匯報了小組討論結果。 

 

  經過討論交流，與會人士明確了在香港促進社會企業發展的理念、目的和基

本策略： 

 

＊政府和社會各界認同社企助人自助和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理念。 

 

＊關於在香港發展社企的目的，與會者認為一方面可以為弱勢社群創造就業機

會，幫助他們自力更生；另一方面亦提供新渠道，讓不同界別的人士和各類機構，

以創新的模式和辦法，去滿足不同社群的需要，建立新的關懷文化，達致社會和

諧發展。 

 

＊至於促進社會企業在香港進一步發展的策略，綜合會上的意見，包括： 

（一）加深公眾對社會企業的認識，特別是社會企業對社會公益的促進，以期營

造有利社會企業發展和開拓客源的環境； 

 

（二）促進跨界別合作及推動更多私人企業參與社會企業的發展； 

 

（三）培育更多社會企業人才，加強創新能力；及 



 

（四）加強對社會企業在市場推廣、尋找市場空間、財務及其他營運方面的支援，

藉以提昇社會企業的競爭力，促進企業的持續發展。 

 

  為鼓勵社會企業的成立和發展，政府現時已在幾個特定範疇提供種子基金，

包括： 

 

（一）民政事務總署的「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資助非政府機構推行社會

企業計劃的初期營運，協助弱勢社群自力更生； 

 

（二）勞工及福利局的「社區投資共享基金」，用以支持跨界別合作，建立社會

資本；及 

 

（三）社會福利署的「創業展才能」計劃，用以資助非政府機構開設小型企業，

聘用殘疾人士，並為殘疾人士提供實習／訓練機會。 

 

  為了推動社會企業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政府將採取一系列新措施，包括： 

 

（一）設立一個配對平台，為有意合作的商業團體和非牟利機構提供所需資料，

以便能更有系統及效率地促成私人企業和社會企業間的跨界別合作； 

 

（二）聯絡能夠為新成立的社會企業提供商業／營運諮詢服務的機構／專業人

士，參與社會企業培育支援，由退休或現職商界精英就營運、市場策略、員工培

訓等各方面支援社會企業。現時，已經有約一百個機構／專業人士簽署支持； 

 

（三）由二零零八年起推行先導計劃，讓符合資格的社會企業優先競投三十八項

政府清潔合約，金額共約涉及一千七百多萬，為社會企業提供約三百個就業機

會。這些合約由十九個部門提供，服務遍及全港十八區，讓紥根各地區的社會企

業也有機會受惠。政府亦會在具透明度、公平及符合世貿規定的原則下繼續物色

適合的服務合約，並檢視先導計劃的成效。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在總結發言時表示，今日的會議是富成果的。他說：

「特區政府會繼續採取各種支援和配合的措施，包括如『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

計劃等所作的資助。我們會繼續聽取意見，不斷總結經驗，完善支持社企發展的

政策和措施。一年後，我們會檢討社會企業發展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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